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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戎光道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监叶国华先生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主任周美云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３３，０７７，１９０ ２９，１５８，１０４ １３．４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千元

） １８，８４２，９４９ １７，９１３，０４０ ５．１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６１７ ２．４８８ ５．１９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９７２，５４４ １８９．７８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３５ １８９．７８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９１１，６１０ ９１１，６１０ １．８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１．８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１．６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１．８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９６０ ４．９６０

下降

０．７０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９９０ ４．９９０

下降

０．６９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３，２９５

减员费用

－６４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７４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收益

３２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５，９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９１

合计

－５，３８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３，１４１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２９４，４９２，１０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２９１，４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７７１，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４，４０８，１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８３９，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９，１６６，２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７４，８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１５，１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ＩＰ ＫＯＷ ５，４３２，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９，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加额

增加幅度

（％）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２，６６５，８４１ ２，０４３，４９３ ６２２，３４８ ３０．４６

营业收入上升

存货

８，６１１，００９ ５，３５２，３０１ ３，２５８，７０８ ６０．８８

期末采购原油增加

，

当期原

料价格上涨较大

短期借款

４，７４３，００３ ３，２９５，４３８ １，４４７，５６５ ４３．９３

本期新增短期借款以弥补公

司资金缺口

应付账款

５，４４７，９１７ ３，３２２，８１１ ２，１２５，１０６ ６３．９６

期末应付原油采购款增加

未分配利润

３，５８１，８２５ ２，６７０，２１５ ９１１，６１０ ３４．１４

本期间利润增加

项目名称

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

增加额

增加幅度

（％）

变动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４，６３３，８５８ １８，７３９，４０５ ５，８９４，４５３ ３１．４５

销售数量和单价均上升

营业成本

２０，８８２，５６３ １５，８６０，０５６ ５，０２２，５０７ ３１．６７

原油单位成本随国际原油价

格上升

，

本期间原油加工量

上升

销售费用

１６４，１２０ １２５，４９３ ３８，６２７ ３０．７８

随销售额的增加

，

销售费用

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６７９，５３２ ４６９，２９３ ２１０，２３９ ４４．８０

本期间修理费用上升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４，７２６ ８３９ １８３，８８７ ２１，９１７．４０

本期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大幅上升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的利润分

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２

亿为基数，派发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每

１０

股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税）。 此分配方案尚待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戎光道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８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及信函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十二位，实到董事十二位。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会

议由戎光道董事长主持，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将提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２０Ｆ

表

格，并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有关资料。

决议二 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决议三 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提名戎光道、王治卿、吴海君、李鸿根、史伟、

叶国华、雷典武、项汉银、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其中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有关候选人的简历请见附件。

此议案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沈立强先生、

金明达先生、王永寿先生、蔡廷基先生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周

年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戎光道，现年

５５

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戎先生于

１９７３

年加入上海石油化工总

厂，历任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一厂副厂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等职。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被任命为

本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兼任中国金山联合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兼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兼任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兼任上海化

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本公司党委书记。戎先生在大型石油化工

企业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戎先生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上海石化总厂职工大学自动化仪表专

业，

１９９７

年取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戎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戎先生持有本公司

３６００

股

Ａ

股股份。戎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

他相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王治卿，现年

４９

岁，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先生于

１９８３

年参加工

作，历任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化纤厂筹建组副组长，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副总工程师兼化纤厂筹

建组负责人、副总工程师兼化纤厂厂长等职。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洛阳石油化工总厂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工

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任中国石化广西炼油项目筹备组组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

江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董

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兼任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王先生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华

东石油学院炼油工程专业，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

与技术专业，取得工学博士学位。 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王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王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吴海君，现年

４８

岁，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吴先生于

１９８４

年加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历任本公司化工二厂副厂长、厂长，本公司化工

事业部经理等职。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本公

司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销售分公司经理兼党委

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

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 吴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 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７

年取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吴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吴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李鸿根，现年

５５

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李先生于

１９７３

年加入上海石油化工

总厂，历任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一厂副厂长、乙烯厂副厂长，本公司乙烯厂厂长，本公司炼

油化工部副经理、经理等职。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任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兼任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李先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管理工程专业，

１９９８

年进修完成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

程专业研究生课程。 具有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李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李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史伟，现年

５１

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史先生于

１９８２

年加入上海石油化工总

厂，历任本公司炼油化工部经理助理、副经理，本公司环保部经理，本公司炼油化工部党委书

记、经理等职。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被任命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 史先生于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石油炼制工程专业，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进修完成华东理

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史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史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叶国华，现年

４２

岁，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叶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加入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

历任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财务处成本会计科副科长、科长、炼油厂财务处处长、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被任命为本公司

财务总监。 叶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叶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叶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雷典武，现年

４８

岁，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兼发展计划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外部董事。 雷先生曾先后担任扬子石化

公司综合计划处副处长、扬子石化公司合资企业筹备办公室主任、扬子巴斯夫苯乙烯系列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部经理，扬子石化公司副经理兼合资合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东联石

化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部主任，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副主任等职。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主

任。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雷先生具有丰富的企业规划和投资发展管理经验。雷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华东

石油学院基本有机化工专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雷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雷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项汉银，现年

５６

岁，现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副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任

本公司外部董事。项先生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参加工作，历任仪征化纤公司化工厂副厂长，仪征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化工厂厂长等职，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副主

任。项先生具有丰富的化工企业生产运行管理经验。项先生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基本

有机化工专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０

年进修完成南京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

程。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项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项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独立董事候选人：

沈立强，现年

５４

岁，现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沈先生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起

从事金融工作，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营业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会

计出纳处副处长、储蓄处副处长、处长、人事处处长、行长助理兼人事处处长，中国工商银行

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 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党

委书记。 沈先生长期从事银行业务管理，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和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

沈先生是经济学硕士，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沈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沈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金明达，现年

６０

岁，现任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金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参加

工作，历任上海电站辅机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党委书记、厂长，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总经

理兼党委副书记，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董

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起任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先生具有丰富的经营决策和大型企业集团管理经验。

金先生为研究生学历，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金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金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王永寿，现年

７１

岁。王先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塑料厂党委副

书记、副厂长、厂长，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总经济师，中国石化上海金山实业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上海金山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先生在企业经营管理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王先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毕业于浙江化工学院，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王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王先生持有本公司

３６００

股

Ａ

股股份。王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

他相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蔡廷基，现年

５６

岁，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委员、上海市静安

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副主席。蔡先生

１９７８

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会计系，同年加入毕马威

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副经理、经理，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上

海办事处执行合伙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首席合伙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华东华西区首席合伙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蔡先生自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退休。 蔡先生曾负责

多家大型国内企业在中国境内、香港或海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及许多已上市公司项目，

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及经验。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蔡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蔡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有关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该议案如获得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过， 新任的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将会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过之日

或左右和本公司签订董事服务合同。他们的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过之日开始，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终止。 新任董事的薪酬将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过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办法确定， 新任独立董事的津贴将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周年

大会修订的独立董事报酬发放办法执行。 本公司将在年报中披露他们收到的该年度的薪酬

的具体数额。 董事的薪酬并未包含在董事服务合同中。

除以上已披露的信息外，就任命十二位董事候选人为董事的事项，本公司并未发现任何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１３．５１

（

２

）（

ｖ

）条需予披露的

信息，也并未发现任何需知会股东的除以上披露的信息外的其它事宜。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沈立

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

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四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沈立强、金明达、蔡廷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

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王永寿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本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本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沈立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被提名人蔡廷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分别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

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

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以下声明除特别说明外，为四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

作出的声明）：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沈立强、金明达、蔡廷基声明：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

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永寿声明：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 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或者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

（四）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

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

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独立董事候选人沈立强声明：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

会计师资格。

独立董事候选人蔡廷基声明：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香港会计

师公会资深会员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

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 在担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换届选举的独立董事意见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名戎光道、王治卿、吴海君、李

鸿根、史伟、叶国华、雷典武、项汉银、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

选人，其中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上述候选人的声明、履历等相关文件后，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

判断，一致认为：

一、提名戎光道、王治卿、吴海君、李鸿根、史伟、叶国华、雷典武、项汉银、沈立强、金明

达、王永寿、蔡廷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其中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戎光道、王治卿、吴海君、李鸿根、史伟、叶国华、雷典武、项汉银、沈立强、金明达、王

永寿、蔡廷基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

／

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三、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四、同意将提名戎光道、王治卿、吴海君、李鸿根、史伟、叶国华、雷典武、项汉银、沈立强、

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其中沈立强、金明达、王永寿、蔡廷基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陈信元、孙持平、蒋志权、周耘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传真或送达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进

行。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金平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议案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提名高金平先生、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翟亚林先生、王立群先生、陈信元先生、周耘农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其中高金平先生、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为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提请公司职工民主管理机构选举；其他的监事候选人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选举。

（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讨论通过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议意见》。

（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高金平，现年

４４

岁，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高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加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历任本公司团委副书记、实验厂党委副书记、化工事业部党

委副书记，本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被任命为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本公司纪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本公司监

事、监事会主席。高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毕业于上海水产大学食品加工系制冷与冷藏技术专业，

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１

年进修完成上海社科院产业经济学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高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高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左强，现年

４８

岁，现任本公司监察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公司机关纪委书记。 左先生于

１９８１

年加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历任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工一厂二期建设指挥部资料员、乙

烯厂资料室组长、乙烯厂团委书记、炼化部团委书记，本公司炼化部团委书记、炼化部

１＃

乙

烯党总支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本公司监察室副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公司机关纪委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任本公司监察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左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政

管理专业，有政工师技术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左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左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李晓霞，现年

４１

岁，现任本公司炼油事业部党委书记、副经理。李女士于

１９９１

年加入上海

石油化工总厂，历任本公司海运码头作业区工艺员、车间主任助理、炼化部

２＃

储运区车间副

主任、副科长、本公司团委副书记、员工交流安置中心工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炼油事业部党

委书记、副经理。李女士于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毕业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石油及天然气运输专业，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李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李女士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翟亚林，现年

４７

岁，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副局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部副主任。翟先生

１９８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前郭炼油厂办公室副主任、审计处处长，中

国石化华夏审计公司综合处副处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审计局综合管理处副处长，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综合管理处处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部） 综合管理处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副局

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外部监事。翟先生

１９８６

年

毕业于吉林四平师范学院，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翟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翟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王立群，现年

５３

岁，现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监察局副局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监察部副主任。 王先生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 历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

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人事处处长、组织干部部副部长、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监察局副局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副主任。吴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北京市总

工会职工大学环保专业（专科），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具有高级

经济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王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王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陈信元，现年

４６

岁，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先生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于浙江杭州商学院会计系，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此后在上海财

经大学会计系任教，并在职攻读会计学博士研究生，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获得博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本公司独立监事。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 陈先生曾赴西德进修一年，具有多年的会计学执教经历和研究经历，取得了

多项科研成果，对财务会计业务十分熟悉，而且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陈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陈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周耘农，现年

６９

岁。 周先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加入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历任上海石油化工总

厂副厂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人事部副主任，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本公司副总

经理，上海金山实业公司党委书记，上海市金山区区长等职。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上海

市金山区正局级巡视员。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本公司独立监事。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先生在企业管理及公共行政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周先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无线电专业，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周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

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周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

处，亦从未曾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磊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沈培良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宋孜谦

公司负责人杨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培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

孜谦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８１０，８２０，６４０．６０ ２０，１１４，７０４，７２８．５４ －１．５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４９２，２６６，７８５．１０ ４，４２６，５４２，６９７．５１ １．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１２ ６．０３ １．４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７８，８５４，３３６．１０ ２６１．８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５２ ２６０．８４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０，１７３，２５７．９８ ７０，１７３，２５７．９８ －１７．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６．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７ １．５７

减少

０．５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８３ １．８３

减少

０．３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８６５，０５９．２６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２，６１２，８２２．４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５３，１０８．６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７７，９３６．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８０７，０８９．２９

合计

－１１，５６９，９７５．７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１，００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城建

（

集团

）

公司

２７０，３０１，７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０，３０１，７８５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８，１６２，５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６２，５８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

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９９９，２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９９，２６１

ＵＢＳ？？ ＡＧ ７，１２６，０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２６，０７３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００，０００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９０，４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９０，４６８

上海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６５３，４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５３，４５６

黄景新

２，１３５，８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３５，８９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９１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１２，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９４５，９７６．５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５４，０２３．５０ －６８．４７

上年度票据到期导致

在建工程

１，６２４，２４４，００４．６８ １，２０６，７２３，４１９．３３ ４１７，５２０，５８５．３５ ３４．６０

本期钱江通道项目投

资增加导致

无形资产

５９４，６６６，６０７．３１ ９３５，７５４，２３７．２０ －３４１，０８７，６２９．８９ －３６．４５

本期无形资产转让导

致

应付票据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５

本期偿付到期应付票

据导致

应付利息

４２，３３８，８８３．６７ １９，３９７，８０３．６７ ２２，９４１，０８０．００ １１８．２７

本期计提债券和借款

利息导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０８

公司一年内需偿还的

长期借款增加导致

利润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变动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７，１５２，８７９．５９ １３，４２４，２１２．４６ －６，２７１，３３２．８７ －４６．７２

上年度转让子公司后

本期相应销售费用减

少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２，０５０，６６４．９２ １，７９３，１８５．８９ －１３，８４３，８５０．８１ －７７２．０３

期末应收款减少导致

计提的坏账损失减少

投资收益

６５，１５０，５６６．３８ ４３，８１０，５５４．４７ ２１，３４０，０１１．９１ ４８．７１

本期

ＢＴ

项目收益增加

导致

营业外收入

５，２８８，１１７．８４ ４７２，８８５．０２ ４，８１５，２３２．８２ １，０１８．２７

本期收到税收返还和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

加导致

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

１８，０６１，６８９．８６ ３，２９９，０２９．２０ １４，７６２，６６０．６６ ４４７．４８

主要是本期转让无形

资产净损失导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申请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因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城建（集团）公司酝酿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申请连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 上述事项相关公告已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刊登。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分配预案为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法定代表人：杨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２

债券简称：

０９

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１

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事项：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刘龙华、总经理李文及总会计师李莉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２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８

，

３２３

，

０４５

，

７５０．８２ １７

，

９５１

，

０２５

，

２６１．４４ ２．０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５

，

３６１

，

６５１

，

４３０．４６ ５

，

２０５

，

８７４

，

６０５．４０ ２．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０３０ ５．８５５ ２．９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０１

，

６２６

，

７８２．５１ ２５２．５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０１４０ ２２７．２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５

，

７７６

，

８２５．０６ １５５

，

７７６

，

８２５．０６ －４２．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５２ ０．１７５２ －４２．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４７ ０．１７４７ ９４．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５２ ０．１７５２ －４２．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９５ ２．９５

减少

２．５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２．９４ ２．９４

增加

１．３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４

，

４４１．３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１

，

１１０．３５

合计

４０３

，

３３１．０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７

，

１７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８

，

２４０

，

９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１

，

０１７

，

６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８

，

１１６

，

１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７

，

０７３

，

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３０１

，

８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８

，

０８３

，

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４３

，

２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４３

，

５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６９

，

６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较大幅度下降，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转让所

持有的北京城建中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实现较大投资收益，该事项不具有可持续性。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国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判令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国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支付我公司向其转让的北京盛弘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及逾期违约金，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取得一审判决，法院判令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国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公司支付转让款

６

，

８５０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由该

两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３９

万元，该两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开庭审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宣布判决结果，维持一审原判。两

公司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解见

证下，为尽快化解诉讼纠纷、收回股权转让款，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上述两公司达成和

解协议。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如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５

，

５３０

万元，尚有

１

，

３２０

万元尚未收回。 为尽快收回该项欠款，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强佑公司以位于海淀区清河镇强佑清河新城

２

号楼

２０２

号商业用房折抵该项欠款。

２．

收购资产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北京海龙资产经营

集团的海兴大厦西配楼

６－７

层整层、

８

层部分及配套车位， 实际购买金额为

４

，

２０２．３７

万元人

民币，本次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是按市场价格，该项资产收购将增加控股子公司兴华公司

的办公场所。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支付房屋购买款

２

，

９４２

万元，房屋已移交，产权变更尚

未办理完毕。

３．

出售资产情况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向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办

事处转让牡丹园西里

１８

号楼。 该资产的帐面价值为

３

，

１６１．８３

万元人民币，实际出售金额为

３

，

１６１．８３

万元人民币。 本次出售价格的确定依据是账面价值。 该项资产出售使得公司收回

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已收到全部转让价款，已办理完产权变更。

４．

其他重大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

资入股北京君道勤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增资方式投资

３

，

２８０

万元入

股北京君道勤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占北京君道勤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其中

６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作为资本公积。

５．

或有事项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商品房买受人提供住房按揭贷款担保，

尚未结清的担保余额为

２１１

，

８８６．９５

万元 （其中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余额为

３５

，

９８６．３９

万元，城

和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９１０．００

万元，兴华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９８８．００

万元，首城置业公司提

供担保余额

１７４

，

００２．５６

万元）。

（

２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国市城建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借款担保。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３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拟以总股数

８８

，

９２０

万股为

基数，每

１０

股分派现金股利

１．５０

元（含税），预计支付现金红利

１３

，

３３８

万元。 此分配预案尚需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龙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

、关于提名徐经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徐经长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中关于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同意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提名独立

董事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独立董事候选人基本情

况见附件，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徐经长，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会计系主任。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隧 道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